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聘任專門從事原住 

民族語文（以下簡稱族語）教學之專職族語老師，應由各該        

學校之主管機關採聯合甄選方式為之。 

   前項甄選作業，應以公平、公正及公開之方式辦理。 

   學校聘任以部分時間擔任族語老師者，其聘任程序及權 

  利義務，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辦理；私立高

級 

  中等以下學校聘任族語老師者，亦同。 

第八條    學校之主管機關應將甄選錄取之人員名單，提供學校予以聘 

      任。 

前項人員，除有第二十八條之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外，學校不得拒絕聘任。 

第二十五條    專職族語老師平時考核應分別於每年十一月及三月辦        

          理，年終考核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 

第二十八條    專職族語老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予解聘，且 

          終身不得聘任為專職族語老師：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

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

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

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及終身

不得聘任為專職族語老師之必要。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

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

為專職族語老師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確

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專職族語老師之必

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

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

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

據，經學校查證屬實。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查證屬實，有解聘及

終身不得聘任為專職族語老師之必要。 

專職族語老師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免報主管機關核准，予以解

聘。 

 專職族語老師有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由學校逕報主管機關核准

後，予以解聘。 

 專職族語老師有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十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

解聘；有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或第十一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

解聘。 

第二十八條之一    專職族語老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予解 

          聘，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專職族語老師：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

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

聘之必要。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

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

之必要。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

必要。 

四、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五、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查證屬實，有解聘

之必要。 

專職族語老師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由學校逕報主管機關核

准後，予以解聘。 

專職族語老師有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情形之

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

予以解聘；有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二十八條之二    專職族語老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

以 

              解聘： 

一、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二、 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專職族語老師有前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審議通過。 

第二十八條之三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聘任為專職族語老                  

              師；已聘任者，學校應予以解聘： 

一、 有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二、 有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情形，於該議決

一年至四年期間。 

三、 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第十九條第一

項 

    第一款情形。 

四、 有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第十九條第一

項 

    第二款情形，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五、 有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情形，於該終局停聘 

     六個月至三年期間。 

六、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項前段情形。 

七、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項後段情形，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有前項各款情形，且屬依第二十八條之四、教師法

第二十條第一項或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四

項規定通報有案者，未聘任者，不得聘任；已聘任者，

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由學校逕予解聘；非屬依第二

十八條之四、教師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或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二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通報有案者，學校應依第二

十八條或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辦理，未聘任者，不得聘

任；已聘任者，予以解聘。 

第二十八條之四     專職族語老師有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及前條規定之情形者，學校應辦理通報、                

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及利用；學校聘任專職族語老



 
 

師前，應查詢其有無前條規定之情形，已聘任者，應定

期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其

他相關事項，準用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

詢處理利用辦法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之五     專職族語老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暫時予 

               以停聘：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監所執行 

                       中。 

第二十八條之六    專職族語老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內，涉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免報主管機關核准，暫時予

以停聘六個月以下，並靜候調查；必要時，得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二次，每次不得逾

三個月；其停聘期間不得超過聘約有效期間。經調查屬

實者，依第二十八條或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辦理： 

           一、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形。 

           二、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專職族語老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內，涉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服務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

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免報主管機關核

准，暫時予以停聘三個月以下；必要時，得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一次，且不得逾

三個月；其停聘期間不得超過聘約有效期間。經調查

屬實者，依第二十八條或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辦理： 

           一、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一款情形。 

           二、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 

前二項情形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第二十八條之七    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停聘之專職                

              族語老師，停聘期間不發給薪資。 

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款、前條第一項規定停聘

之專職族語老師，於停聘期間不發給薪資；停聘事由

消滅後，未受解聘，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其停聘期間

半數薪資。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停聘之專職族語老師，於停聘

期間發給四分之一薪資；調查後未受解聘，並回復聘

任者，補發其停聘期間另四分之一薪資。 


